
 

 

附件1-1『末期腎衰竭病人治療模式選擇之充分告知機制』評量標準 

 

1. 各透析院所有告知新發生之末期腎衰竭病人不同治療模式的義務，並

於衛教後請病人填寫滿意度調查表。 

2. 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衛教內容須包含：透析通路和原理、透析場所、

透析時間、透析執行者、透析可能產生的症狀、透析適應症及禁忌症、

透析之飲食/血壓/貧血控制、腎臟移植的原理和主要執行院所、移植的

優缺點、移植適應症及禁忌症、移植後抗排斥藥物簡介、其它(居家照

護、社會福利等)。 

3. 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衛教完成率之計算公式如下： 

完成率(%) = (本季末期腎衰竭治療模式衛教完成人數/本季新透析病人人

數)100 % 

4.選擇安寧緩和醫療： 

個案因罹患嚴重傷病，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，而且病程進展至死亡

已屬不可避免，由醫師視個案情形建議簽署「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

醫療抉擇意願書」。前述資料請至衛生福利部「安寧緩和醫療及器官捐贈

意願資訊系統」(網址 https://hpcod.mohw.gov.tw/)下載。 


